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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142� � � �证券简称：宁波银行 公告编号：2015-007

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获准发行金融债券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简称

"

本公司

"

）近日收到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和中国

人民银行关于同意本公司公开发行金融债券的批文。根据《中国银监会关于宁波银行发行

小微企业专项金融债券的批复》（银监复〔

2014

〕

982

号）及《中国人民银行准予行政许可决定

书》（银市场许准予字〔

2015

〕第

59

号），本公司获准在全国银行间债券市场公开发行不超过

100

亿元人民币的金融债券，专项用于发放小型微型企业贷款。

本公司将严格遵守 《全国银行间债券市场金融债券发行管理办法》（中国人民银行令

〔

2005

〕 第

1

号）、《全国银行间债券市场金融债券发行管理操作规程》（中国人民银行公告

〔

2009

〕第

6

号）等有关规定，做好本次债券发行的相关准备及信息披露工作。

本金融债券发行结束后， 将按照监管部门的有关规定在全国银行间债券市场交易流

通。

特此公告。

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五年四月九日

证券代码：000755� � � �证券简称：

*

ST三维 公告编号：临2015-028

山西三维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重大事项停牌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山西三维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因控股股东正在筹划股权转让事宜，根

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有关规定，为维护广大投资者利益，避免公司股价异

常波动，经公司向深圳证券交易所申请，公司股票（股票简称：

*ST

三维，股票代码：

000755

）

于

2014

年

12

月

29

日开市起停牌。

截至本公告日，由于相关工作仍在进行当中，根据相关规定，经公司申请，公司股票自

2015

年

4

月

9

日开市起继续停牌。本次申请停牌不超过

5

个交易日，停牌期间，公司将充分关

注事项进展情况并及时履行披露义务，敬请投资者密切关注。

特此公告。

山西三维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5年4月8日

股票代码:� 002733� � � �股票简称:雄韬股份 公告编号:� 2015-030

深圳市雄韬电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取得专利证书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深圳市雄韬电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近期有两项专利被授予专利权， 并取得了国家知识

产权局颁发的相关专利证书，具体情况如下：

专利号 专利名称 专利类型 授权公告日 证书号

ＺＬ ２０１３１００１５０５８．９

一种铅炭混合物及制作铅酸电

池极板的方法

发明专利

２０１５

年

１

月

７

日

１５５９９１７

号

ＺＬ ２０１２１０４９３０８５．２

铅炭复合材料的制备及利用该

材料制作铅炭电池的方法

发明专利

２０１５

年

１

月

２１

日

１５７２２３９

号

上述专利的专利权人为本公司，其所涉及技术均为公司主要技术之一。专利权的取得不

会对公司目前生产经营产生重大影响，但有利于完善知识产权保护体系，发挥公司自主知识

产权优势，增强公司的核心竞争力。

特此公告。

深圳市雄韬电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5年04月08日

股票代码：002085� � � �股票简称：万丰奥威 公告编号：2015-024

浙江万丰奥威汽轮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独立董事辞职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2015

年

4

月

7

日，浙江万丰奥威汽轮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董事会收到独立董

事孙伯淮先生的书面辞职报告。根据党政领导干部在企业兼职（任职）的有关文件精神，孙

伯淮先生提请辞去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职务，并相应辞去其在公司董事会专门委员

会中担任的职务。孙伯淮先生辞职后将不在公司担任任何职务。

鉴于孙伯淮先生辞去独立董事职务后，将导致公司独立董事人数少于董事会成员的三

分之一，根据相关法律法规规定，孙伯淮先生的辞职在股东大会选举出新任独立董事后生

效。在此期间，迟京东先生将依据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继续履行独立董事及

董事会专门委员会成员相关职责。

孙伯淮先生在担任公司独立董事期间，勤勉尽责、独立公正，为公司规范运作，健康发展

发挥了积极作用。公司董事会对孙伯淮先生在任职期间为公司发展所做的贡献表示感谢！

特此公告

浙江万丰奥威汽轮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O一五年四月九日

股票简称：广日股份 股票代码：600894� � � �编号：临2015-012

广州广日股份有限公司股票复牌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或连带责任。

2012

年

7

月

10

日，公司全资子公司广州广日电梯工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广日电梯

"

）与

广州市土地开发中心签署了 《广州广日电梯工业有限公司国有土地征收补偿协议》（以下简

称

"

《补偿协议》

"

）。按《补偿协议》的相关条款约定，广日电梯可按土地出让成交价的

65%

收取

土地补偿款。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15

年

3

月

27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

上

披露的《

2014

年年度报告》

"

第五节 重要事项 六、重大合同及其履行情况

3

、其他重大合同

"

。

截至公告日，该《补偿协议》的执行情况如下：

一、广日股份于

2012

年

11

月

8

日收到广日电梯与广州市土地开发中心签署的《土地移交

确认书》，详情请见公司于

2012

年

11

月

9

日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和上

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http://www.sse.com.cn

）上刊登的《关于

＜

广州广日电梯工业有限公司国有

土地征收补偿协议

＞

实施进展情况的公告》，公告编号：

2012-045

）。

二、广日电梯于

2012

年

12

月

3

日通过银行转账方式收到土地开发中心支付的部分预付补

偿款

2

亿元，详情请见公司于

2012

年

12

月

4

日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和

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http://www.sse.com.cn

）上刊登的《关于全资子公司广州广日电梯工业有

限公司收到首期补偿预付款

2

亿元的公告》，公告编号：

2012-051

）。

三、 广日电梯于

2013

年

11

月

28

日通过银行转账方式收到土地开发中心支付的剩余预付

补偿款

378,773,348.43

元， 详情请见公司于

2013

年

12

月

3

日在 《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

《证券时报》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http://www.sse.com.cn

）上刊登的《广州广日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

广州广日电梯工业有限公司国有土地征收补偿协议

>

实施进展公告》， 公告编号：

（

2013-046

）。

四、

2014

年

2

月

8

日，广州市国土资源和房屋管理局网站发布了《关于公布广州市

2014

年

建设用地供应计划的通告》（网址：

http://www.laho.gov.cn

），该宗地块被纳入《广州市

2014

年建

设用地供应计划》。

近期，因该宗地块的相关出让事宜，经向上海证券交易所申请，公司股票自

2015

年

3

月

25

日起停牌。

现由于该宗地块拟公开出让的相关手续正在办理中， 目前尚无法确定具体的挂牌公开

出让时间，出让完成后，预计收取的土地补偿款将对公司业绩产生较大影响。为避免因股票

长期停牌导致对投资者的交易权利形成限制，依据有关规定，经向上海证券交易所申请，公

司股票自

2015

年

4

月

9

日起复牌，公司后续将按照《股票上市规则》的规定，分阶段披露该事项

的进展情况。

公司郑重提醒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风险。

特此公告。

广州广日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五年四月九日

证券代码：002009� � � �证券简称：天奇股份 公告编号：2015-043

天奇自动化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201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天奇自动化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2015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于

2015

年

4

月

8

日下午

14

：

00

召开

,

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现场会议于

2015

年

4

月

8

日

（星期三）下午

14

：

00

在公司会议室召开；网络投票时间为

2015

年

4

月

7

日

-2015

年

4

月

8

日 。

本次会议出席股东及股东代表总计

8

名，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

78,793,679

股，占公

司股份总额的

24.5455 %,

公司

5

名董事、

3

名监事、

2

名非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及见证律

师出席了本次现场会议。本次会议由董事会召集，会议由公司董事白开军主持，会议的召集、

召开及表决程序符合有关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本次会议以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表决，审议通过如下议案：

1

、审议通过《关于变更部份募集资金用途的议案》，

78,793,679

股赞成，占出席本次股

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股份数的

100 %

，

0

股反对，

0

股弃权

(

其中中小投资者投票情况

如下：

662,177

股赞成，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股份数的

100 %

，

0

股

反对，

0

股弃权

)

。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国浩律师（深圳）事务所谢道铕律师到会见证本次股东大会并出具法律意见，认为本次股

东大会的召集及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与召集人的资格、表决程序与表决结果等事宜，符合

法律、行政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股东大会决议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

、天奇自动化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2015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

、国浩律师（深圳）事务所关于天奇自动化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2015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

会的法律意见书。

天奇自动化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0一五年四月九日

证券代码：000517� � � �证券简称：荣安地产 公告编号：2015-012

荣安地产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股票交易异常波动情况

2015

年

4

月

3

日、

7

日、

8

日，本公司股票

(

证券简称：荣安地产，证券代码：

000517)

连续三个

交易日内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累计达到

20％

以上，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规则》的有关规

定，属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

二、对重要问题的关注、核实情况说明

经与公司控股股东荣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及实际控制人王久芳先生征询， 公司控股股

东和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信息，并就有关情况说明如下：

（一）公司前期披露的信息不存在需要更正、补充之处。

（二）近期公共传媒未报道可能或已经对本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的未公开重

大信息。

（三）近期公司经营情况正常，内外部经营环境未发生重大变化。

（四）公司、公司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承诺未来

3

个月内不会策划重大资产重组、发

行股份事项。

（五）公司于

2015

年

3

月

18

日披露了《关于控股股东协议转让部分股份的提示性公告》，荣

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将所持有的

25,000

万股本公司有限售条件流通股以协议转让方式转让

给关联自然人王怡心先生。公司于

2015

年

4

月

3

日披露了《关于控股股东协议转让公司部分股

权的第一批次已完成过户登记的公告》，办理完成了第一批

10,000

万股股权的过户登记手续。

除此以外， 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在本公司股票交易异常波动期间无其他买卖本公司股票

行为。

三、是否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信息的声明

本公司董事会确认，本公司目前没有任何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

规定应予以披露而未披露的事项或与该事项有关的筹划、商谈、意向、协议等；董事会也未获

悉本公司有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予以披露而未披露的、对本

公司股票及其衍生品种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的信息； 公司前期披露的重要信息不存在需

要更正、补充之处。

四、风险提示

（一）经自查，公司不存在违反信息公平披露的情形。

（二） 本公司已于

2015

年

2

月

6

日披露了

2014

年度业绩快报，

2015

年

4

月

8

日披露了

2015

年

第一季度业绩预告。 目前， 公司

2014

年度报告和

2015

年第一季度报告的编制工作正在进行

中，预计于

2015

年

4

月

28

日披露。

（三）本公司董事会郑重提醒广大投资者：《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中国证券报》为我

公司指定信息披露报刊，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为公司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公

司所有公开披露的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报刊、网站刊登的正式公告为准。

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荣安地产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五年四月九日

证券代码：002269� � � �证券简称：美邦服饰 公告编号：L20150409001

上海美特斯邦威服饰股份有限公司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告

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一、股票交易异常波动情况

上海美特斯邦威服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

2015

年

04

月

03

日、

04

月

07

日、

04

月

08

日连续三个交易日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累计达到

20%

以上，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

规则的有关规定，属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情况。

二、公司关注并核实相关情况

针对公司股价异常波动， 公司就相关事项进行了必要核实， 现将有关核实情况说明如

下：

1

、公司前期披露的信息不存在需要更正、补充之处；

2

、近期公司经营情况及内外部经营环境未发生重大变化；

3

、近期公共传媒未有报道可能或已经对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的未公开重大

信息；

4

、公司、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于本公司的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事项，或处

于筹划阶段的重大事项；

5

、公司已于

2015

年

4

月

1

日披露了《

2014

年年度报告》；同时公司于

2015

年

3

月

21

日披露了

《

2015

年第一季度业绩预告》，《

2015

年第一季度报告》将于

4

月

30

日公布

,

公司最新预计的第一

季度业绩与已经公布的《

2015

年第一季度业绩预告》不存在重大差异。近期公司未发现定期

报告披露前出现业绩泄露， 或者因业绩传闻导致公司股票及其衍生品种交易异常波动的未

公开重大信息；

6

、 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在本公司股票交易异常波动期间未买卖本公司股票。根

据公司控股股东上海华服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华服投资

"

）的通知，华服投资拟自

2015

年

4

月

4

日起

6

个月内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证券交易系统减持其持有的公司部分股份，具体关于

本次减持的相关情况公司已于

2015

年

4

月

4

日在《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中国证券报》、《上

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 （

http://www.cninfo.com.cn

）披露了《上海美特斯邦威服饰股份有限公

司关于控股股东及一致行动人拟减持股份的提示性公告》。

三、是否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信息的说明

本公司董事会确认，本公司目前没有任何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

定应予以披露而未披露的事项或与该事项有关的筹划、商谈、意向、协议等；董事会也未获悉

本公司有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予以披露而未披露的、对本公司

股票及其衍生品种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的信息。公司前期披露的信息不存在需要更正、补

充之处。

四、风险提示

1

、经自查，公司不存在违反信息公平披露的情形；

2

、公司目前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

报》和巨潮资讯网 （

http://www.cninfo.com.cn

），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信息

为准。

3

、公司将严格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和要求，认真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及时做好信息

披露工作。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风险。

特此公告

上海美特斯邦威服饰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4月9日

证券代码:000685� � � �证券简称:中山公用 编号:2015-026

中山公用事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广发证券2015年3月经营情况主要

财务数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

中山公用事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为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广发证券”）的第三大股东，本公司持有广发证券

６８６

，

７５４

，

２１６

股，占其总股本

１１．６％

。本

公司采用权益法作为长期股权投资核算。

根据《关于修改

＜

关于加强上市证券公司监管的规定

＞

的决定》（证监会公告［

２０１０

］

２０

号）

的要求，广发证券在向监管部门报送综合监管报表的同时，应当公开披露广发证券月度经营

情况主要财务信息以及广发证券认为应当披露的其他财务信息。

按照上述规定要求，广发证券母公司及广发证券资产管理（广东）有限公司

２０１５

年

３

月经

营情况主要相关财务数据披露如下：

单位：人民币元

公司名称

２０１５

年

３

月

２０１５

年

１－３

月

２０１５

年

３

月

３１

日

营业收入 净利润 营业收入 净利润 净资产

广发证券 （母公

司）

２

，

１７４

，

６４１

，

５６１．７６ １

，

０５９

，

０５９

，

０２３．２８ ４

，

４７８

，

１８０

，

６０１．４１ ２

，

０３０

，

５６５

，

３０７．１０ ３９

，

０９３

，

３０９

，

６１８．３７

广发证券资产管

理（广东）有限公

司

５６

，

０２８

，

０２１．４３ ２６

，

８９７

，

５９０．１３ １６０

，

３３３

，

５２６．５６ ８９

，

０６２

，

５７８．５７ ８０７

，

８４０

，

８５２．７７

上述数据未经注册会计师审计，详见广发证券的相关公告，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因广发证券未提供合并报表财务数据， 故本公司无法估算上述数据对公司投资收益的

影响。

特此公告。

中山公用事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五年四月八日

证券代码:000685� � � �证券简称:中山公用 编号:2015-027

中山公用事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广发证券2015年第一季度业绩预告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

中山公用事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为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广发证券”）的第三大股东，本公司持有广发证券

６８６

，

７５４

，

２１６

股，占其总股本

１１．６％

。本

公司采用权益法作为长期股权投资核算。

广发证券

２０１５

年第一季度业绩预告如下：

一、本期业绩预计情况（合并报表）

１．

业绩预告期间：

２０１５

年

１

月

１

日至

２０１５

年

３

月

３１

日

２．

预计的业绩：

□

亏损

□

扭亏为盈

√

同向上升

□

同向下降

项 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利润

比上年同期增长：

１９８．５８％ － ２１０．６９％

盈利：

８２

，

６２３．７４

万元

盈利：

２４６

，

７００

万元–

２５６

，

７００

万元

基本每股收益 盈利： 约

０．４２

元

－

约

０．４３

元 盈利：

０．１４

元

二、业绩预告预审计情况

本次业绩预告未经注册会计师预审计。

三、业绩变动原因说明

２０１５

年第一季度

Ａ

股股票市场指数和交易额呈现了较大幅度增长。截止

３

月末，上证综指

比年初上涨了

１５．８７％

，

１－３

月份深沪两市的股票基金总成交金额同比增加了

２４４．３１％

（公司根

据公开数据统计）。在此市场环境下，公司继续加大力度推进战略实施、传统业务转型和创新

业务规模化发展，积极把握市场大好发展机会，公司财富管理、投资管理、交易及机构客户服

务等业务的收入均实现了大幅度增长，公司净利润比上年同期大幅增加。

四、其他相关说明

本业绩预告未经审计，上述财务数据均为预测数据，具体财务数据将在公司

２０１５

年第

一季度报告中详细披露，提醒广大投资者关注公司公开披露的信息， 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中山公用事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五年四月八日

证券代码:000685� � � �证券简称:中山公用 编号:2015-028

中山公用事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2015年第一季度业绩预告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本期业绩预计情况

１．

业绩预告期间：

２０１５

年

１

月

１

日至

２０１５

年

３

月

３１

日

２．

预计的业绩：

□

亏损

□

扭亏为盈

√

同向上升

□

同向下降

业绩预告情况表：

项 目

年初至本报告期

（

２０１５

年

１

月

１

日

－３

月

３１

日）

上年同期

（

２０１４

年

１

月

１

日

－３

月

３１

日）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

比上年同期上升盈利：

１３６％

–

１６６％

盈利：

１３

，

５４７．９６

万元

盈利：

３２

，

０００

万元–

３６

，

０００

万元

基本每股收益 盈利：

０．４１

元–

０．４６

元 盈利：

０．１７

元

二、业绩预告预审计情况

本次业绩预告未经注册会计师预审。

三、业绩变动原因说明

主要是公司对广发证券投资收益增长所致。

四、其他相关说明

本次业绩预告未经审计，具体财务数据公司将在

２０１５

年第一季度报告中详细披露。敬请

广大投资者谨慎决策，注意投资风险。

中山公用事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五年四月八日

证券代码：002230� � � �证券简称：科大讯飞 公告编号：2015-019

科大讯飞股份有限公司201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

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2.

本次股东大会未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

、会议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开始时间：

2015

年

4

月

8

日（星期三）

14:30

；

网络投票时间：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

2015

年

4

月

8

日

上午

9:30－11:30

，下午

1:00－3: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时间为：

2015

年

4

月

7

日下午

3

：

00-4

月

8

日下午

3

：

00

期间的任意时间。

2

、现场会议召开地点：科大讯飞股份有限公司三楼会议室（合肥市高新开发区望江西路

666

号）

3

、会议召开方式：采取现场投票表决与网络投票表决相结合的方式。

4

、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

、会议主持人：董事长刘庆峰先生

6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与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有关法

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7

、会议出席情况：出席本次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共计

16

人，代表股份数

量

283,327,738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5.0718%

。通过网络投票出席会议的股东人数

22

人，代表股份数量

247,586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306%

。

8

、公司董事会秘书及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律师出席或列席了本次股东大会。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会议按照召开

2014

年年度股东大会通知的议题进行，无否决或取消提案的情况。本次股

东大会议案采用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审议并通过以下议案：

1

、审议通过《

2014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该议案的表决结果为：同意

283,570,324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99.9982%

；反对

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弃权

5,000

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18%

。

2

、审议通过《

2014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该议案的表决结果为：同意

283,570,324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82%

；反对

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弃权

5,000

股，占出席本

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18%

。

3

、审议通过《

2014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该议案的表决结果为：同意

283,571,224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86%

；反对

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弃权

4,100

股，占出席本

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14%

。

4

、审议通过《关于公司

2014

年度利润分配及公积金转增股本的预案》。

该议案的表决结果为：同意

283,572,524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90%

；反对

2,8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10%

；弃权

0

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

其中，出席本次会议持有公司

5%

以下股份的股东表决情况：同意

904,959

股，占出席会

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9.6915%

；反对

2,8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3085%

；弃

权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

。

5

、审议通过《关于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2014

年度薪酬的议案》。

该议案的表决结果为：同意

283,570,324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82%

；反对

9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3%

；弃权

4,100

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14%

。

其中，出席本次会议持有公司

5%

以下股份的股东表决情况：同意

902,759

股，占出席会

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9.4492%

；反对

9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991%

；弃

权

4,1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4517%

。

6

、审议通过《关于续聘

2015

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该议案的表决结果为：同意

283,570,324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82%

；反对

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弃权

5,000

股，占出席本

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18%

。

其中，出席本次会议持有公司

5%

以下股份的股东表决情况：同意

902,759

股，占出席会

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9.4492%

；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

；弃权

5,0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5508%

。

7

、审议通过《关于

2015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该议案的表决结果为： 同意

88,972,011

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44%

；反对

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弃权

5,000

股，占出席本

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56%

。关联股东中国移动通信有限公司、刘庆峰、徐景

明、徐玉林回避表决。

其中，出席本次会议持有公司

5%

以下股份的股东表决情况：同意

902,759

股，占出席会

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9.4492%

；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

；弃权

5,0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5508%

。

8

、审议通过《公司

2014

年年度报告及摘要》。

该议案的表决结果为：同意

283,570,324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82%

；反对

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弃权

5,000

股，占出席本

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18%

。

9

、 审议并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关于修订

<

公司章程

>

的议

案》。

该议案的表决结果为：同意

283,570,324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82%

；反对

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弃权

5,000

股，占出席本

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18%

。

10

、审议通过《关于修订

<

股东大会议事规则

>

的议案》。

该议案的表决结果为：同意

283,570,324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82%

；反对

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弃权

5,000

股，占出席本

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18%

。

11

、审议通过《关于修订

<

重大经营决策制度

>

的议案》。

该议案的表决结果为：同意

283,570,324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82%

；反对

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弃权

5,000

股，占出席本

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18%

。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安徽天禾律师事务所张大林律师、费林森律师到会见证本次股东大会，并出具了法律意

见书，认为：公司

2014

年年度股东大会的召集与召开、参加会议人员与召集人资格及表决程序

与表决结果等相关事宜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股东大会决议

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2

、安徽天禾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关于公司

2014

年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及其签章

页。

特此公告。

科大讯飞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五年四月九日

证券代码:603169� � � �证券简称:兰石重装 公告编号:临2015-016

兰州兰石重型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201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 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

２０１５

年

４

月

８

日

（二） 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兰州市兰州新区昆仑大道（纬一路）西段

５２８

号兰州兰石重型

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６

楼会议室

（三） 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１

、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２８

２

、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４７０

，

１２５

，

４７５

３

、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

）

７９．５３

（四） 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大会由董事长张金明主持，会议的召集、召开、表决方式符合《公司法》和《公司

章程》的有关规定。

（五） 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１

、公司在任董事

９

人，出席

７

人，董事李晓阳、田中禾因工作原因未能出席；

２

、公司在任监事

３

人，出席

１

人，监事罗鸿基、阎锦川因工作原因未能出席；

３

、公司董事会秘书高峰出席了会议；公司总经理张璞临、副总经理任世宏、财务总监张俭

等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及公司见证律师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 非累积投票议案

１

、 议案名称：

２０１４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Ａ

股

４７０

，

１１６

，

１７５ １００．００ ２

，

０００ ０．００ ７

，

３００ ０．００

２

、 议案名称：

２０１４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Ａ

股

４７０

，

１２３

，

４７５ １００．００ ２

，

００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３

、 议案名称：

２０１４

年年度报告及摘要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Ａ

股

４７０

，

１２３

，

４７５ １００．００ ２

，

００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４

、 议案名称：

２０１４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Ａ

股

４７０

，

１２３

，

４７５ １００．００ ２

，

００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５

、 议案名称：

２０１４

年度利润分配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Ａ

股

４７０

，

１２３

，

４７５ １００．００ ２

，

００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本次利润分配预案为：以

２０１４

年末总股本

５９１１５．５２６

万股为基数，对公司全体股东每

１０

股

派送红股

６

股，按每

１０

股派发现金红利

１．５０

元，共分配利润

４４３

，

３６６

，

４４５．００

元（含税）。

分红后公司注册资本由

５９

，

１１５．５２６

万元增加

３５

，

４６９．３１５６

万元， 增资后注册资本为

９４

，

５８４．８４１６

万元； 股份总数由

５９

，

１１５．５２６

万股增加

３５

，

４６９．３１５６

万股， 增加后股份总数为

９４

，

５８４．８４１６

万股。故对原《公司章程》第六条及第十九条作如下修订：

修订前：第六条 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５９

，

１１５．５２６

万元。

修订后：第六条 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９４

，

５８４．８４１６

万元。

修订前：第十九条 公司股份总数为为

５９

，

１１５．５２６

万股，均为普通股。

修订后：第十九条 公司股份总数为为

９４

，

５８４．８４１６

万股，均为普通股。

同时公司股东大会授权公司董事会待分红后对《公司章程》相应条款的修改，并派专人办

理工商变更登记等相关事宜。

６

、 议案名称：

２０１４

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Ａ

股

４７０

，

１２３

，

４７５ １００．００ ２

，

００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７

、 议案名称：关于调整固定资产折旧年限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Ａ

股

４７０

，

１１５

，

８７５ １００．００ ２

，

０００ ０．００ ７

，

６００ ０．００

８

、 议案名称：关于公司申请金融机构综合授信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Ａ

股

４７０

，

１１６

，

１７５ １００．００ ２

，

０００ ０．００ ７

，

３００ ０．００

为了满足公司的生产经营及项目建设需要，同意公司向招商银行兰州分行七里河支行在

内的多家银行申请

２０１５

年授信额度，共计

４６２

，

５００

万元，授信期限按各银行规定执行。

９

、 议案名称：关于为子公司申请金融机构综合授信提供担保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Ａ

股

４７０

，

１１６

，

１７５ １００．００ ２

，

０００ ０．００ ７

，

３００ ０．００

１０

、 议案名称：关于公司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专项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Ａ

股

４７０

，

１１７

，

８７５ １００．００ ２

，

０００ ０．００ ５

，

６００ ０．００

１１

、 议案名称：关于办理工商注册地址变更并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Ａ

股

４７０

，

１２３

，

４７５ １００．００ ２

，

００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随着公司出城入园产业升级项目的竣工投产，公司目前已经全面入驻兰州新区，公司申

请的注册地址已收到有关部门的正式批复，需要办理工商注册地址变更并修订公司章程。具

体如下：

①

工商注册地址变更

变更前：兰州市七里河区西津西路

１９６

号

变更后：甘肃省兰州市兰州新区昆仑大道（纬一路）西段

５２８

号

②

根据工商注册地址的变更，对原《公司章程》第五条作如下修订

修订前：第五条 公司住所：兰州市七里河区西津西路

１９６

号 邮编：

７３００５０

修订后：第五条 公司住所：甘肃省兰州市兰州新区昆仑大道（纬一路）西段

５２８

号 邮编：

７３０３１４

同时公司股东大会授权公司董事会派专人办理工商变更登记等相关事宜。

１２

、 议案名称：关于调整独立董事津贴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Ａ

股

４７０

，

１１６

，

１７５ １００．００ ９

，

３０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２０１４

年

１０

月

９

日公司实现首发上市，自上市后独立董事在公司法人治理、经营管理等工作

上肩负责任增加，为了体现责权利一致的原则，经参考甘肃区域制造业行业及相同规模上市

企业的薪酬水平，拟自

２０１５

年开始，将公司独立董事职务津贴由税前

３

万元

／

年调整为

４

万元

／

年。

１３

、 议案名称：关于预计公司

２０１５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Ａ

股

１２９

，

０２１

，

３２４ １００．００ ２

，

００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１４

、 议案名称：关于聘请

２０１５

年度公司财务审计机构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Ａ

股

４７０

，

１２３

，

４７５ １００．００ ２

，

００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１５

、 议案名称：关于聘请

２０１５

年度内控审计机构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Ａ

股

４７０

，

１２３

，

４７５ １００．００ ２

，

００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二） 现金分红分段表决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持股

５％

以上普通股股东

４５２

，

９２８

，

０７５ １００．００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持股

１％－５％

普通股股东

１７

，

１００

，

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持股

１％

以下普通股股东

９５

，

４００ ９７．９５ ２

，

０００ ２．０５ ０ ０．００

其中： 市值

５０

万以下普

通股股东

９５

，

４００ ９７．９５ ２

，

０００ ２．０５ ０ ０．００

市值

５０

万以上普通股股

东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三） 涉及重大事项，

５％

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５

２０１４

年度利润分配议

案

１７

，

１９５

，

４００ ９９．９９ ２

，

０００ ０．０１ ０ ０．００

９

关于为子公司申请金

融机构综合授信提供

担保的议案

１７

，

１８８

，

１００ ９９．９５ ２

，

０００ ０．０１ ７

，

３００ ０．０４

１０

关于公司募集资金存

放与使用情况专项报

告的议案

１７

，

１８９

，

８００ ９９．９６ ２

，

０００ ０．０１ ５

，

６００ ０．０３

１３

关于预计公司

２０１５

年

度日常关联交易的议

案

１７

，

１９５

，

４００ ９９．９９ ２

，

０００ ０．０１ ０ ０．００

１４

关于聘请

２０１５

年度公

司财务审计机构的议

案

１７

，

１９５

，

４００ ９９．９９ ２

，

０００ ０．０１ ０ ０．００

１５

关于聘请

２０１５

年度内

控审计机构的议案

１７

，

１９５

，

４００ ９９．９９ ２

，

０００ ０．０１ ０ ０．００

（四） 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１

、本次会议的议案均为非累积投票议案，议案的所有决议均获得通过。

２

、公司控股股东兰州兰石集团有限公司持有公司股份

３４１

，

１０２

，

１５１

股，对涉及关联交易

的议案

１３

进行了回避表决。

３

、 关于公司

２０１４

年度利润分配的议案与关于办理工商注册地址变更并修订公司章程的

议案为需特别决议通过的议案，该议案获得有效表决权股数的

２／３

以上通过。

三、 律师见证情况

１

、 本次股东大会鉴证的律师事务所：甘肃正天合律师事务所

律师：高玉洁 赵文通

２

、 律师鉴证结论意见：

兰州兰石重型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４

年年度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

和召集人资格、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等事宜，均符合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所通

过的决议合法有效。

四、 备查文件目录

１

、 兰州兰石重型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４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２

、 甘肃正天合律师事务所关于兰州兰石重型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４

年年度股东大会的

法律意见。

兰州兰石重型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2015年4月9日


